
新闻公报 

立法会六题：电费补贴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１２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十一月十二日）在立法会会议上黄国健议员的提问和财

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答复： 
 
问题： 
 
  政府由本年九月一日起，连续十二个月每月向电力住宅用户的户口注

入３００元的补贴，用作抵销同一户口的电费。月内未用的补贴可以转拨

至其后月分使用，直至二零一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或户口结束时（以较早者

为准）。因此，如果住户搬迁并结束其电力户口，则户口内未使用的补贴

将不能再继续使用。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 鉴于牛头角下邨的居民因受该屋邨重建影响而即将需要调迁，而

他们多为长者，而且用电量低，他们的电费补贴余额将会不能转移到新单

位的户口，有多少个住户将受影响、调迁会分作多少期进行及为期多久，

以及每期有多少个住户调迁； 
 
（二） 鉴于该邨居民因重建而需要调迁，而非自行安排搬迁，政府会不

会作出特别安排，容许他们把在搬迁前的户口内的所有电费补贴余额，转

到新调迁单位的户口继续使用；及 
 
（三） 会不会为所有在电费补贴使用期内搬迁的其它住户作出同样安

排；如果不会，原因为何？ 
 
答复： 
 
主席： 
 
（一） 根据房屋委员会的资料，牛头角下邨重建计划分两区进行调迁。

其中第一区的调迁已于二零零三年六月完成。现正进行的为第二区的调

迁，涉及７座公屋大厦内约３８００户。当中约６００户已于今年九月前

迁出，其它受第二区调迁影响的住户预计会于二零零九年三月起陆续迁入

新落成的牛头角上邨居住，而整个调迁项目预料可于二零零九年上半年内

完成。这批将会搬迁的住户有多少户会在搬迁时累积了未用的电费补贴余

额，将会视乎他们的用电情况。 
 



（二）及（三） 在构思电费补贴计划时，我们了解到在现实生活里，电

力用户的登记人和实际向电力公司缴付电费的人士未必是同一人。例如，

出租单位的登记用户可能是业主，但缴费人可能是租客。在此情况下，容

许未用的补贴在住户搬迁时转至另一户口可能引起业主与租客对余额谁

属的争论。再者，有一些年代久远的电表登记人的资料并不齐全，例如没

有详细姓名或身分证号码等，令电力公司在转移账户方面将会遇到实际困

难。除此之外，还有其它执行上的考虑，包括因搬迁而转为另一间电力公

司的用户该怎样处理，行政上的复杂性等等。在考虑了以上因素后，我们

认为以一个较为简便的机制尽快安排电费补贴较为恰当，故即使会令部分

用户不能尽享补贴，仍订明补贴累积余额只可用以支付同一户口（即补贴

注入户口）的电费。计划经详细讨论后获立法会财务委员会通过。毕竟电

费补贴计划的目的，是让二百多万登记电力住宅用户的电费缴交人在二零

零八年九月起的一年内每月获得电费补贴，从而纾缓通胀的压力，计划的

设计已足以达到上述目的。 
 
  我们了解议员关注牛头角下邨居民的情况。除了电力补贴计划，财政

司司长在财政预算案及行政长官在七月亦先后提出了一系列利民纾困措

施。对于一部分下邨居民未能尽享补贴，我相信他们可受惠于行政长官和

司长公布的其它措施，例如代公屋居民缴付三个月租金，向领取高龄津贴

的长者发放３０００元另加两个月的津贴等等。 
 
  另外，我们从房委会方面了解，有关租户最长可有两个月同时是新单

位及旧单位的住户。换言之，有关租户可以因新旧两个单位的重迭期而同

时获得两分电费补贴，得到的额外补贴有助抵销全部或部分未能由旧单位

转至新单位的补贴余额。此外，新单位有半个月免租而旧单位有一个月免

租。 
 
  考虑到公屋重建和有关的调迁一般只涉及房委会租户和房委会作为

单一业主，我们会与运输及房屋局和电力公司商讨，研究是否有其它可行

的安排处理牛头角下邨居民在搬迁时可能出现的电费补贴余额，以及有关

安排是否也适用于其它因公屋重建或屋邨清拆而调迁的房委会租户。  

完  
 

 


